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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定日电（通讯员白玛曲吉）“你们法
院信誓旦旦地说绝对能在调解期限内拿到
钱，我们的血汗钱呢？”近日，定日县人民法
院执行指挥中心门口突然一阵喧闹，只见三
位面色黝黑的农民工情绪激动，不停地向执
行干警抱怨。

从青海远道而来的三名农民工，是定日
6.8 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参与者。没想
到，辛苦近一个月，34995元的血汗钱却被包
工头一拖再拖。无奈之下，向定日县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案件很快进入了执行程序。

面对情绪几乎崩溃的老李等三名农民
工，执行法官拉巴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深
知，这 3.4 万余元劳务工资对于这些农民工
意味着什么，可能是一家人柴米油盐的唯一
保障，更可能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衣食
住行。案件虽标的不大，但发生在全县灾后
重建工期短、任务重、招工难的收官战阶段，
影响非同其他案件。

眼看农民工情绪越来越激动，拉巴把农
民工请到办公室，掷地有声地说：“兄弟们，
相信我一次！我是本案的执行法官，我向你
们保证，两天之内一定把你们的劳务工资执
行到位！”

这句话像是一颗定心丸，让躁动的农民
工们瞬间安静下来。他们看着眼前这位目
光坚定的执行法官，半信半疑地问：“法官，
您说话算数？”

“一言为定！”拉巴郑重承诺。接下来的
48 小时，拉巴和执行团队的同事们开启了

“闪电”执行模式。一边安抚农民工情绪，让
他们继续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另一边，急速
查控被执行人财产、多方施压。在强大的执
行威慑下，被执行人终于将34995元劳务工
资全部打到法院账户。

当拉巴告诉他们劳务工资已经全额打
到指定账户的消息时，电话那头的农民工们
连连表示感谢并说道：“法官，谢谢您！要不
是您，我们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傻事……”

这场历时仅两天的执行攻坚，不仅追回
了农民工的血汗钱，更挽回了他们对公平正
义的信心。拉巴那句掷地有声的“相信我”，
保证的不仅是 3.4 万余元劳务工资，更是人
民法官为人民的初心和担当。

本报尼木电（记者 娄梦琳）“感谢法院，
没想到这么晚、这么远，你们还能把钱追回
来！”面对上门送执行款的干警，小微企业负
责人难掩激动。近日，一场跨越千余公里的
深夜执行行动，让两起涉小微企业执行案件
迎来圆满执结。

近日，尼木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收到那曲
某县检查站民警电话“你们的被执行人李某
在检查站触控，请尽快接收。”执行干警第一
时间协调兄弟法院就近接收被执行人，并果
断踏上执行征程，在夜色中驱车 1000 多公
里奔赴异地，成功接收触控被执行人。经过
多轮沟通协调，干警们高效推进款项核算、
交付等流程，最终13万元执行款顺利到位，
两起案件同步执结，用实际行动为小微企业
发展筑牢了司法“防护网”。

此次行动精准聚焦涉企执行案件，干警
们放弃休息时间，克服夜间行车疲劳、异地
协调等多重挑战，以“不松懈、不拖延”的执
行力度，推动案件成功执结，及时为面临资
金压力的小微企业注入“强心剂”，切实将司
法裁判文书中的“纸上权益”转化为企业可
支配的“真金白银”。

位于那曲市索县荣布镇吉若塘村的十八
军瞭望台，历经风雨沧桑，近日在检察机关与
文旅部门的携手努力下重焕新生。这座始建
于 1959 年平叛时期的简易夯土建筑，高约
2.5米，长宽各约3米，外墙上“为人民服务”五
个白色大字虽历经岁月冲刷，但依然清晰可
见。它不仅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治区级
红色文物点，更是十八军与藏族群众共同守
卫家园、凝聚民族团结的“红色印记”。

然而，长期受自然侵蚀，瞭望台墙体早已
布满裂缝，部分墙体甚至坍塌，一度濒临倒
塌。2024年6月，索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
益诉讼职责过程中发现了这一情况，迅速立
案并调查。通过实地勘查、无人机航拍、查阅
史料等方式，检察官全面掌握了瞭望台的历
史价值与损毁风险，并依法向索县文化和旅

游局制发检察建议书，明确提出整改方案、完
善保护措施、强化宣传引导等具体要求。

在检察监督推动下，索县文化和旅游局
迅速行动，主动对接上级有关部门争取资金
60万元，于2024年8月正式启动修缮。此次
修缮不仅对瞭望台主体墙面开裂处进行了加
固维修，还配套安装外墙防爆玻璃、防护围
栏、路灯，并设立了宣传栏和纪念碑，既保障
了文物安全，也为红色教育活动奠定了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索县人民检察院与索县
文化和旅游局以此为契机，建立长效合作机
制，通过联席会议常态化沟通，推动信息共享
与联合行动，构建起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的
严密保护网。

如今，修缮一新的十八军瞭望台矗立在
广场中央，“为人民服务”的字迹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广场旁设立的“红色文物保护公益
诉讼联络点”，是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为抓
手，形成了“检察监督+行政履职+基层协同”
的文物保护合力，有效破解了红色文物保护
难题，及时挽救了濒临损毁的红色文物，以法
治力量守护了红色记忆。

“十八军瞭望台修缮工作的完成，不仅恢
复了历史风貌，更让这份红色记忆重新焕发
光彩，我们将以此为依托，发展乡村旅游，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让红色文化真正成为推动
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索县荣布镇吉若塘村
党支部书记赤来巴登表示。

索县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
续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推动更多红
色地标‘活’起来、传下去，让红色基因深深扎
根于高原沃土。”

本报拉萨讯（记者 娄梦琳）为从源头拧
紧道路交通安全“安全阀”，守护“拉萨蓝”生
态环境，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
联合拉萨市市场监管局、拉萨市生态环境局
召开全市机动车检测机构工作部署会，进一
步强化检测行业监管、规范市场秩序。

会议首先通报近一年全市机动车检验工
作进展，既肯定服务效率提升、信息化监管覆

盖等成效，更重点指出部分检验机构在运营
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与风险隐患。针对存在的
问题，会议明确整改要求，强调各机构必须压
实主体责任，严守检测规范与安全底线，杜绝

“带病车辆”上路。
会议要求，各机动车检测机构要做到思

想认识再深化，统一服务标准，进一步提升服
务质量。同时，各机动车检测机构还明确岗

位职责，严格依据国家规范高标准开展检验，
坚决杜绝简化流程、降低标准等行为。

会后，拉萨市各机动车检测机构负责人现
场签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责任书》。
该责任书明确检验机构在流程规范、人员管
理、设备维护、数据上报、隐患排查等方面的具
体职责与违约责任，为检验工作划定不可逾越
的“红线”，确保责任层层传导、落地见效。

本报阿里电（记者 娄梦琳）为进一步强
化外卖行业交通安全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近日，阿里地区公安处交
通管理支队召开美团外卖交通安全座谈会。
此次座谈会聚焦警企协作，旨在共同分析外
卖配送环节交通安全风险，探讨治理举措，推
动“文明骑行 安全送达”理念落地生根。

会议中，阿里地区公安处交通管理支队
向企业负责人通报了近期外卖骑手交通违法
和涉及交通事故等情况，详细指出外卖骑手

存在无牌、闯红灯、逆行、超速、并排行驶、随
意穿插、车辆随意停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存在
极大安全隐患，要求企业负责人在交通安全
管理方面落实好主体责任，加强对员工和车
辆监督管理，对不符合交通安全技术性能要
求的配送车辆及没有持相应驾驶证件的骑手
坚决不予以使用。同时，要求对外卖公司当
前存在的交通隐患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并加
强对骑手交通安全学习教育的力度，牢固树
立文明交通、安全行车的自律意识，严格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做到安全文明
骑行。

此次警企面对面座谈，不仅实现了事
故情况通报与突出问题剖析，更凝聚了“警
企联动、数据共享、责任共担”的治理共
识。下一步，阿里地区公安处交通管理支
队将通过打破传统管理壁垒，进一步完善
外卖行业交通安全治理模式，为持续规范
外卖行业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
通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那曲电（记者 娄梦琳）为推进法治
校园、平安校园建设，切实增强易地搬迁学生
及家长的法治观念与安全意识，营造关心关
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近日，那曲
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前往森布日中学开展
内容丰富、切合工作实际，针对性较强的“法
治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那曲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何玉东通过真实鲜活的典型案例、
互动问答等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学生
重点讲解了防范性侵害以及未成年人自我保

护等与青少年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和安全常
识。同时，针对易地搬迁家庭可能面临的适
应性问题及家庭教育中的薄弱环节，结合办
案实践和地方陋习等，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家
庭监护职责、亲子有效沟通、关注孩子心理健
康、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方面的重要性
与方法。

此次“法治进校园”活动，不仅是一次法
治知识的普及，更是一次检校携手、共同关爱
未成年人的具体实践。通过面对面的法治宣
讲、针对性的问卷调查和心贴心的交流，有效

提升了在校生的法治素养和安全防范能力，
强化了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意识，有效将法治
宣传融入未成年人日常学习生活，引导他们
从小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的良好习惯，扣好遵纪守法的“第一粒扣
子”。下一步，那曲检察机关将持续关注学校
的发展需求，不断改进“法治进校园”工作的
内容和形式，积极联动教育、公安等部门，共
同促进“六大保护”协同发力、形成合力，共同
为易地搬迁学子们营造一个安全、和谐、健康
的校园环境，为他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本报米林电（记者 次吉）民以食为天，食
以安为先！为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
罪行为，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
日，林芝市米林市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开展
食品安全检查，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隐患，为群
众打造安全无虞、放心舒心的饮食环境。

此次检查以辖区农贸市场、超市、餐馆、
小吃店及学校周边食品经营户为重点，围绕
与群众日常生活消费密切相关的肉类、蔬菜、
粮油、零食等品类展开。检查中，民警重点核
查经营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齐
全有效，细致查验食品进货渠道是否规范、索
证索票是否完整，逐一核对食品保质期是否

在有效期内，同时检查冷藏冷冻设备运行状
态及经营场所卫生环境是否达标，确保从“源
头”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无漏洞。

针对检查发现的食品过期、台账不全、卫
生条件差等问题，民警当场向经营户指出问
题症结，下达整改通知书并明确限期整改要
求；对涉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行为，坚
决依法从严查处，以“零容忍”态度打击食品
安全领域违法犯罪，形成有力震慑。

执法过程中，民警还结合食品安全典型案
例，向经营户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着重强调经营者的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要求其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操作

规程，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防范”。同时，
民警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普及食品安全
鉴别知识与维权途径，引导群众增强自我保护
意识，鼓励大家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及时向相关
部门举报，共同参与食品安全监督。

此次检查不仅规范了辖区食品经营秩
序，有效消除了一批食品安全隐患，更切实提
升了经营者的食品安全责任意识和群众的自
我保护意识。下一步，米林公安将持续保持
对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
坚持“严厉查处+源头防控+科普宣传”多维
联动，不断织密筑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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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市执结护微企
13万元执行款深夜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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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机动车检测机构行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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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美团外卖交通安全座谈会

那曲市人民检察院：

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

林芝市米林市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

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隐患


